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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捐还是内帑？
乾隆四十三年重修嵩岳庙用银小考

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副研究馆员王彦嘉

中岳嵩山，历朝历代对其祭祀延续千年而不绝，

而作为中岳祭祀核心的中岳庙，

也在这千年的时间中屡兴屡建。

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数次巡行嵩山，

而中岳庙亦至乾隆朝迎来大修，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中岳庙实际上就是乾隆朝这次大修

的结果。此次修庙，

其资金来源何处？又体现出乾隆朝怎样的经济政策？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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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殿九楹，壮丽非常。殿后穿廊五楹，寝

殿七楹，东西两庑九十二楹。前为峻极门，累

朝御祭文立碑其下。左右太尉门，东华、西华门、

东西重门，又三十余间。路通前衢为礼乐二坊。

庑外东西为御香、御帛二亭。又其西为陟方馆，

朝祭使臣斋宿于其中焉。以上所胪列者，俱于

崇祯十四年，逆闯经过，一时被焚，尽成焦土

瓦砾之场。〔1〕  
明清鼎革之际，中岳庙（因祭祀嵩山又称嵩岳

庙）大部分建筑毁于兵灾，至顺治朝，已“尽成

焦土瓦砾之场”。成书于康熙三十五年的《嵩岳

庙史》是明清之际关于这段时间中岳庙历史和

沿革最重要的一本志书，其作者景日昣是河南

登封本地人，康熙十二年（1672 年）入嵩阳书院，
三十年（1691 年）中进士，雍正三年（1725 年）致

仕，曾官至礼部尚书。其需次（指官吏授职后，按

照资历依次补缺）在籍期间因感慨中岳庙荒废的现

状，发心为中岳庙修志：

复慨然以纂修岳庙史为己任，取天文、地

志、六经、诸子百家、稗官野史等书有关中岳

庙者，罔弗采录靡遗。凡殿宇之位置，做何命

名；祭祀之时日，作何取义，创始何代，累修何

人；址若干尺，阶若干级，门户墙垣若干阀，

若干雉；穹碑几易，祭器几事；古柏古井几干几

凳，俱参以河图中宫五行王土之数，不爽锱铢。

他如封祀、醮告、灵异、笃生及瞻礼祈祝形于

诗文者，则照邑志岳祀卷拓而广之几数倍焉。 〔2〕

《嵩岳庙史》非常全面地记录了清代中期重

修中岳庙之前中岳庙的建筑、祭祀、碑刻等情况，
事实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岳庙是乾隆朝这

次大修的结果。
清代的寺庙修缮经费来源一般分为两种，

对于皇室直辖寺庙，因属皇家私人事务，通常

其修缮经费通常全由内务府开支，如京内南苑、
西山诸寺观及热河八庙。对于各省地方性重要

寺观的维修通常听由所在地士绅、乡贤集资修

建，皇帝在竣工后以御赐匾额等形式抬高寺庙

规格。但中岳庙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的这

次修缮建过程颇为特殊，其耗时五年的大修最

终共用银十一万七千一百八十六两四钱四厘〔3〕，
但这笔钱却分为两个来源，其中一小部分为抚

藩臬道府等省内中高级官员的养廉银内摊捐，
大部分为内务府开支。这一情况其实也是乾隆

中后期养廉银使用逐步失序的一个缩影。
入清以来，官员正俸长期偏低，导致其只

得在正俸外“开发”各类灰色收入维持为官养

幕的正常开销和向上级官员的利益输送。进入

雍正朝，随着政局进一步稳定，国家财政收入

的进一步提升，雍正帝试图将长期隐藏在低俸

背景下的各类灰色收入阳光化、制度化，推出

了养廉银制度。《清朝文献通考》曾对养廉银的

创设解释道：

养廉之设，自各省耗羡存公，以备公用，

即其赢余定为各官养廉。正二年，山西巡抚诺

岷始行之，嗣后各省大吏俱奏请行仿效其法，

蒙世宗宪皇帝次第允行。盖以外官事务较繁，

故于俸薪常额之外酌给养廉，明立规制，使不

得需索以扰民。
养廉银制度虽在雍正朝时期创设，但其发

展与完善基本都在乾隆朝。乾隆十二年（1747

年），乾隆帝先行制度化订立了总督、巡抚这类

封疆大吏的养廉银标准——总督的养廉银定为

一万五千两至两万五千两每年，巡抚的养廉银

在一万两至一万五千两每年。二十六年（1761 年），
又议定了布政使的养廉银数额，根据所在地区

不同，基本为五千至一万两之间。这一制度订

立不久实际上就随着清中期各项财政开支的大

幅增加而逐步被破坏。
中国人民大学刘凤云教授在其《养廉银无

以养廉——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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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河南巡抚郑大进上奏嵩岳庙损坏情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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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察》一文中曾对乾隆中后期的养廉银制度

的逐步破坏进行讨论：“然而，对制度的破坏或

许比制度建设的速度来得更快，摊捐养廉银事

例以非常态的应急形式出现在乾隆朝第一次用

兵金川的战事中。乾隆十二年十月，乾隆帝批

准了大学士庆复的奏议，准其办理金川瞻对军

务，可‘动支川省养廉银六千两以充公用’。两

个月后，‘张广泗办理大金川军务，事属一体，
所有川省养廉银两亦准其动支’。于是有了‘金

川事例’。十三年（1748 年）初，漕运总督蕴著

为解决办公经费，预支了乾隆十四、十五两年

的养廉银。这虽然都属于情急之下的酌盈剂虚

之举，但‘金川事例’的影响不可小觑。为保

证禄重勉廉，乾隆帝一直明确反对将养廉银挪

为他用，谓‘养廉之设以资督抚日用，着为定

额，若移以他用，必致日给不敷，又将别图巧

取，此端断不可长’，然而其自定的规矩既已打

破，自此之后，摊捐养廉银已被督抚们视为解

决地方财政短缺的一条捷径，故屡有折奏以试

帝心。”〔4〕 

清代中期以来，因乾隆帝对官员要求严苛，
动辄因微失获罪，地方官员为了规避风险，在

向皇帝提出施政意见时通常惯于援引早年类似

事例皇帝的批示作为对策，这也使得每一个皇

帝首肯的“事例”都变成了类似我们今天的司

法解释一般，成了政策具体施行时的补丁和实

际实行方案。所以这种“破例”对制度的破坏

堪称巨大。
根据刘凤云教授的研究，在乾隆朝初期，

乾隆帝还曾多次下诏切责试图用养廉银弥补地

方财政亏空的试探。如在乾隆十四年（1749 年），
江西巡抚唐绥祖为筹集金川军需，倡捐养廉银

一万两，并令司、道、府、厅、州、县分别预

捐养廉银解赴川省以备军需，遭到了乾隆帝的

严厉申斥，谕曰：

官员养廉，乃因事诏禄，所以优体臣工，

用励操守，非可轻议捐扣。如果经费不支，朕

何妨明降谕旨，移缓就急。今以一隅馈运，遂

至朘及外僚，岂成国体？〔5〕

但随着四境战事叠兴，吏治腐化加剧，到

乾隆朝后期地方倡捐养廉银以补财政缺口逐渐

成为常态，刘凤云主要将其分为三类：
其一，摊捐皇差，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湖北省办理兵差，巡抚梁国治奏请：“每次

公捐养廉银一万余两，现在按月陆续捐扣，于

两年内即可清完。” 〔6〕

其二，以养廉银赎罪，称作“议罪银”。即

官员犯错后可通过交纳议罪银，免去行政处罚。
其三，以养廉银赔补亏空，主要是应对国

家战事兵费和重大贪腐案件的后续追偿。
乾隆四十三年，贵州布政使郑大进升任豫

抚，在其抵汴任职后继续荣柱的工作，根据其

奏折可知，河南全省抚、藩、臬、道、府等中

高级官员集资达三万八千两，全省州县等中低

级官员更是集资达八万两之巨。〔7〕乾隆时，河

南省计有开封府、河南府、归德府、彰德府、
陈州府、卫辉府、南阳府、汝宁府、怀庆府九

府。考虑到并不直接理民的驻汴五品以上高级

官员所出之银恐多出于下辖府县的各类陋规贡

献，实际上平均每府辖区官员遭到近一万两的

额外摊派。据《钦定大清会典》可知，直隶地

区的知县年养廉银约为六百两至一千二百两。
中岳庙庙工还仅仅只是河南一省一年中的一个

个别事件，由此一个细节可知乾隆中后期基层

官员负担之重，这种沉重的摊派不可能凭空出

现，其来源必然是“再苦一苦百姓”了。
乾隆帝作为养廉银制度的设立和完善者，

当然深知其中利害，但从内心而言，又不想用

其私帑将沉重的财政负担全部担下，只得惺

惺作态地在时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永瑢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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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示：

该省敬修岳庙仰报神庥，抚藩大吏及前任

抚臣自应首先出资修葺，其现任知府以上为方

面大员所得养廉银亦厚，可听其捐资以襄盛举。

至各州县请分别缺分大小摊捐之处既非政体且

牧令（笔者注：指知州、知县）非大员可比，每岁

所得廉俸本属无多，若因公扣捐所余不敷赡给，

必致籍端扰累⋯⋯所有州县公捐之请不准行。

其捐以外所需银八万两著用内务府库银，令郑

大进、荣柱等核实办理造报内务府核销。
从奏销档可知，本次对中岳庙的修缮非常

彻底，共“修理殿宇、僧房、游廊、亭座、公

舍共计五百八十二间，牌楼五座，旗杆二根，

石狮子四座，券台二座，拜台一座，月台十三

座，以及墙垣、甬路、散水、油饰彩画、庄颜

佛像等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岳庙基本就是

奏案 05-0386-025《总管内务府谨奏为奏闻核销钱粮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712025 年  第 2 期

此次修缮后的样貌。及至清代后期，中岳庙仍

颇受皇室重视，咸丰皇帝亦有赐匾。
那么修庙的钱从哪里来呢？对于任何王朝

的任何统治者这都是关乎统治稳固的首要问

题。在清代中前期专制王朝的社会背景下，银

钱无外乎取之田赋、盐商等税，这些以土地作

为基本生产资料的税收形式极端脆弱，一次大

规模的自然灾害就能让一切归零。乾隆朝漫长

的六十余年从军事上的多次大规模对外战争再

到对内几十年的高强度靖乱，内政上的修河赈

灾、抚绥蒙藏无一不是耗费巨大且无法避免的

刚性支出。在左支右绌的财政困难之下，乾隆

帝受困于时代的局限也只得亲手破坏了自己好

不容易建立的养廉银制度。他当然知道养廉银

制度是减轻官员向下盘剥的唯一可行手段。然

而，他仍然在一次次督抚上奏的试探中，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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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府银库不容乐观的账目下，选择了向现实妥

协。但他又不愿背负随之而来沉重的道德负担，
在督抚的奏折中一次又一次地戴上了明君的面

具，为生民纾困、为基层官员减负在明君的华

丽辞藻下都成为空谈。在养廉银实际已是正俸

的乾隆朝后期，特别是嘉庆、道光二朝，这类

无休无止的摊派使得基层官员几乎面临“无俸”
窘境。

中岳庙峻极殿内咸丰帝御笔匾额“威灵镇佑”  王彦嘉  摄中岳庙“崧高峻极”牌坊夹柱石  王彦嘉  摄

中岳庙“崧高峻极”牌坊  王彦嘉  摄 中岳庙峻极殿  王彦嘉  摄

通过从乾隆四十三年的关于中岳庙庙工银

来源的探讨，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虽然这次

乾隆帝并未“允准”河南巡抚的“阖省官民积

极捐输”的举措，但抚、藩、臬等高级官员襄

赞的三万八千两银钱乾隆帝却照单全收，这些

钱又从何而来，乾隆帝不会不知，其通过“抓

大放小”来彰显其明君之姿，道貌岸然现于纸

上，读之令人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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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清］景日昣《嵩岳庙史》卷十。
〔2〕	 ［清］景日昣《嵩岳庙史》卷一。
〔3〕	 《奏为核窃修建嵩岳庙工程钱粮等事折》，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

十四日，见故宫博物院藏内务府奏销档案检索系统，检索日期：
2024 年 11 月 5 日。

〔4〕	 刘凤云《养廉银无以养廉——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
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20 年第 11 期。

〔5〕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四“乾隆十四年二月乙酉”。
〔6〕	 《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二“乾隆三十五年六月丙子”。
〔7〕	 ［清］郑大进《奏闻遵旨敬修嵩岳庙工估需银数及等办情形》，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编号：故宫 061500。

中岳庙峻极殿内主供中岳大帝像  王彦嘉  摄


